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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稿
警員開槍致命案：　　公正調查真相缺口　　給予公義一點機會
香港人權監察發表聲明，對昨日警員開槍擊斃一名少數族裔人士，表示高度關注。人權監察期望警方能秉公辦理有關的案件，在言論中不宜妄作結論，不單要做到公正，亦要盡量讓公眾看得見公正，給死者和開槍警員一個公道。
人權監察明白警務人員工作上有遇到高度風險的機會，但是「人命關天」，不偏袒任何一方，公正調查，還事實和涉案警員一個公道，維護社會公義，並讓警隊、政府和社會從中吸取教訓，改進我們的制度和警隊的措施，非常重要。
我們在新聞中看到九龍城副指揮官和警察公共關係科的發言人，向傳媒講述案情時，將不少相信是開槍警員的一面之詞，當作經查證的真相般講述，令人擔憂警方未能公正地調查案件，影響司法公義的申張。從網上流傳的市民錄影片段，可以印證警方的一些判斷，但離能夠嚴謹和公正地找出真相和責任，仍有眾多關鍵事實，有待查證。由於案件仍然是由警察查警察，在有效地填補這些真相缺口之前，警方對內和對外也不宜妄作結論。
人權監察希望能有公正的調查，弄清楚包括至少下列問題：

· 死者的身份，精神健康狀況，過往與本地和外地執法人員的交往，尤其有否不愉快的遭遇？
· 過往街坊的有關滋擾投訴，警方和其他部門曾採取過那些執法和協助措施？
· 事件的經過，開槍警員在查問死者時的雙方的言行態度，尤其案件中武力衝突和升級的詳情；
· 根據《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》，執法者要盡力克制，避免使用武力，尤其致命的武力。開槍警員在由最初到開槍之間，是否進退有據？有否延緩或暫時撤退的可能？包括稍為保持距離，等待增援？尤其有否發現對方精神有異，在未至有人生命受到即時威脅時，適當地降溫緩和，防止不必要地激化局面，令到不得不使用更大的武力？
· 開槍警員的種族和文化多元的敏銳度如何？識別和處理精神異常者和露宿者的能力是否足夠？警隊內有那些措施，培訓和協助該警員和警隊其他人員，增強認識和能力？

· 死者和開槍警員的語言能力，他們曾有那些語言對話或爭執？為何警員選擇使用廣東話而非英語，發出開槍警告？

· 警隊中有否有人事安措，把警隊建成一支有多元民族成員和多數語言能力的隊伍，減少執法時語言溝通的誤會？
我們期望警方能秉公辦理，向公眾交待，為死者和開槍警員討個公道。
